排污设施维保养护协议书

甲方（简称甲方):__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___   

乙方（简称乙方）： 北京洁顺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等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就甲方辖区内的室内各类下水排污设施以及室外污水池与排污管道的清洗清淤维保等承包服务事宜方协商一致，并签订本协议，以兹共同遵守，协议内容如下：

第一条：服务项目与价格(含税)
	服务项目
	单  价
	备  注

	机械疏通地漏
	200元/个，3个（含）以上按100元/个
	此次报价为依据，具体费用以实际工作量为准。

	机械疏通马桶
	300元/个，3个（含）以上按200元/个
	

	机械疏通蹲坑
	200元/个，3个（含）以上按150元/个
	

	机械疏通室内主管道
	300元/根/个（堵点）
	

	含拆装作业的机械疏通小便器、马桶
	300元/个
	

	高压车疏通冲洗（临时）
	1500元/次/段（20米以内的疏通）超出的部分按30元/米计
	

	高压冲洗（整体）
	15元/米（管道直径在300毫米以内 )
	

	化粪池/油池抽运中型车（5方）
	400元/车
	

	化粪池/油池抽运大型车（10方）
	800元/车
	


第二条：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2.施工内容：室内下水管道、大小便器、地漏疏通、冲洗；室外污水管道高压疏通及污水池的吸污清运服务 ；            

3.合同服务期：自 2019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条：甲方责任与权力

1.乙方进场前，为乙方入场施工创造条件，包括：腾挪清理服务区域内的障碍物，陈设归堆、遮盖，以不影响施工为宜；

2.负责提供必要的服务条件，如提供室外清洗、吸污的作业场地、电源、水源等为乙方施工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

3.负责协调邻里关系，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外界干扰；

4.有权利对乙方的服务质量与服务进度做监督、检查，有权利指正乙方服务作业不足之处并要求限时改进；

5.及时签认服务作业单。

第四条：乙方责任

1.乙方工作人员、车辆进入甲方管理区域，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规定，

并服从相关人员的管理工作。
2.施工中严格按照有关工程安全操作规程，防火规范，施工规范、质量标准及人身安全，按期保质完成委托任务；

3.乙方保证按照国家、北京市以及行业的规范作业，作业过程中不会对甲方管理设施、设备、财产等造成任何损害，保证不会对甲方与甲方管理的财产以及第三方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

4.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和北京市环卫局服务标准进行清掏、清洗并合规排放处理，保证污水池与管道的正常使用，并做到车容整洁，车走场净，沿途无遗撒。

5.确保所有入场施工人员经过安全考核合格，且具备相应的特种作业资格证；

6.乙方的疏通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因疏通作业造成的甲方人身财产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

第五条：工程价款及结算

1. 以第一条“服务项目与价格”的计算价格为准，按实际完成的任务量（甲方签认的任务单）为计算依据据实结算；

2. 每个季度按实际发生结算支付一次，乙方提供等额的正规发票。

第六条：违约责任

凡因本合同双方当事人中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违反国家法侓法规及本市有关政策，受到罚款或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责任方承担责任，并赔偿对方造成的损失。

第七条：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双方约定同意采用以下其中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1）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2）向 北京市昌平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合同生效

在本合同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本合同即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贰份，合同履行完成后自动终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